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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

參與競賽獎勵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日期：113 年 11 月 26 日（四）下午 12 時 30 分      

地點：管理學院 A 棟 501 研討室 

召 集 人：代理院長陳瑞祥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吳金蓁 

出席人員：沈宗奇副院長、蔡佳翰主任、潘治民主任、沈永祺主任、李彥賢主任、

李永琮主任、李爵安主任、張淑雲執行長(請假)、林億明執行長、王俊

賢執行長(請假)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本院為鼓勵師生積極參加競賽活動，展現專業學習成效，激發士氣，爭取

佳績，提升校譽，於 113 年 3 月 27 日管理學院 112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

通過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」，分為上下二學期申

請收件(收件截止日分別為每年 10 月 31 日及 4 月 30 日)，本院將申請名單

書面資料提送審查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 本次申請「參與競賽獎勵」師生共 6 組，評審委員若可能涉及利益衝突時，

評審時應予迴避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※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

案由：行觀系許家瑜等共 4 位同學申請案(附件 A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資格依據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二條，本院師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決賽，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

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(如附件一) 

(一) 國際性競賽：主辦單位為國外或國際組織授權之學術競賽，須有三個國

家以上參賽(含中國大陸及香港、澳門)，且參賽須達 20 隊以上或作品

達 100 件以上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：超過三縣市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且參賽須達 10 隊以

上或作品達 50 件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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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復依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： 

(一) 國際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二仟元、第二名/一萬元、第三名/八仟

元、佳作/三仟元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元、第二名/八仟元、第三名/五仟元、 

佳作/二仟元。 

(三) 全國碩、博士論文獎特優、優等與佳作等同前三名。 

三、 競賽活動起迄日：113.01.10～113.07.5  

競賽名稱：第 13 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

競賽主辦單位：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

姓名 系所/名稱 

隊伍名稱：嘉義三加一 

競賽主題：Second Life 第二次生

命咖啡館 

檢附文件 

許家瑜 行觀四甲 競賽類別 區域 
■申請表 

■參加競賽報名表 

徐翌紘 科管四甲 全國性 北中南 
■競賽公文或簡章辦法 

 

石紜榛 行觀四甲 競賽型態 ■初賽□決賽 
■獲獎證明文件彩色影本

(或照片) 113年 5月 20日 

吳育蓁 行觀四甲 團體 250 隊／30 隊 
■參賽人數、件數或隊伍等

佐證資料 

 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
■得獎名單 

 

劉耀中 指導教師 企劃競賽 優等 
■參賽作品性質提供 

(簡報影本) 

四、 依本院參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與審查原則(如附件一)，審定是否等

同第四條第 2 款全國性競賽獎勵金「優等」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審查決議，因僅有初賽成績，未進入決賽，故獎勵申請未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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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

案由：行觀系藍凱揚等共 3 位同學申請案(附件 B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資格依據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二條，本院師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決賽，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

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(如附件一) 

(一) 國際性競賽：主辦單位為國外或國際組織授權之學術競賽，須有三個國

家以上參賽(含中國大陸及香港、澳門)，且參賽須達 20 隊以上或作品

達 100 件以上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：超過三縣市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且參賽須達 10 隊以

上或作品達 50 件以上。 

二、 復依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： 

(一) 國際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二仟元、第二名/一萬元、第三名/八仟

元、佳作/三仟元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元、第二名/八仟元、第三名/五仟元、 

佳作/二仟元。 

(三) 全國碩、博士論文獎特優、優等與佳作等同前三名。 

三、 競賽活動起迄日：113.01.10～113.07.5  

競賽名稱：第 13 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

競賽主辦單位：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

姓名 系所/名稱 

隊伍名稱：農鮮和肚 

競賽主題：看得見的放心才安心

肉蛋類食品共享平台 

檢附文件 

藍凱揚 行觀四甲 競賽類別 區域 
■申請表 

□參加競賽報名表 

李泊佑 科管四甲 全國性 北中南 
■競賽公文或簡章辦法 

 

游正宇 行觀四甲 競賽型態 ■初賽□決賽 
■獲獎證明文件彩色影本

(或照片) 113年 5月 20日 

  團體 250 隊／30 隊 ■參賽人數、件數或隊伍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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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系所/名稱 

隊伍名稱：農鮮和肚 

競賽主題：看得見的放心才安心

肉蛋類食品共享平台 

檢附文件 

佐證資料 

 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
■得獎名單 

 

凌儀玲 指導教師 企劃競賽 佳作 
■參賽作品性質提供 

(簡報影本) 

四、 依本參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與審查原則(如附件一)，審定是否等同

第 2 款全國性競賽獎勵金「佳作」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審查決議，因僅有初賽成績，未進入決賽，故獎勵申請未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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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科技管理學系 

案由：科管系陳姵均等共 3 位同學申請案(附件 C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資格依據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二條，本院師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決賽，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

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(如附件一) 

(一) 國際性競賽：主辦單位為國外或國際組織授權之學術競賽，須有三個國

家以上參賽(含中國大陸及香港、澳門)，且參賽須達 20 隊以上或作品

達 100 件以上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：超過三縣市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且參賽須達 10 隊以

上或作品達 50 件以上。 

二、 復依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： 

(一) 國際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二仟元、第二名/一萬元、第三名/八仟

元、佳作/三仟元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元、第二名/八仟元、第三名/五仟元、 

佳作/二仟元。 

(三) 全國碩、博士論文獎特優、優等與佳作等同前三名。 

三、 競賽活動起迄日：113.01.10～113.07.5  

競賽名稱：第 13 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

競賽主辦單位：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

姓名 系所/名稱 

隊伍名稱：科翔而知 

競賽主題：「無機比有機，有機佔

第一」-翔農十八掌一號 

檢附文件 

陳姵均 科管大二 競賽類別 區域 
■申請表 

■參加競賽報名表 

王紫綺 科管大二 全國性 北中南 
■競賽公文或簡章辦法 

 

梁順翔 科管大四 競賽型態 ■初賽□決賽 
■獲獎證明文件彩色影本

(或照片) 113年 5月 20日 

  團體 250 隊／30 隊 
■參賽人數、件數或隊伍等

佐證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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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系所/名稱 

隊伍名稱：科翔而知 

競賽主題：「無機比有機，有機佔

第一」-翔農十八掌一號 

檢附文件 

 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
■得獎名單 

 

劉耀中 指導教師 企劃競賽 優等 
■參賽作品性質提供 

(簡報影本) 

四、 依本參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與審查原則(如附件一)，審定是否等同

第 2 款全國性競賽獎勵金「優等」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審查決議，因僅有初賽成績，未進入決賽，故獎勵申請未通過。 

※提案四 

提案單位：科技管理學系 

案由：科管系陳美鳯等共 5 位同學申請案(附件 D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資格依據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二條，本院師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決賽，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

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(如附件一) 

(一) 國際性競賽：主辦單位為國外或國際組織授權之學術競賽，須有三個國

家以上參賽(含中國大陸及香港、澳門)，且參賽須達 20 隊以上或作品

達 100 件以上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：超過三縣市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且參賽須達 10 隊以

上或作品達 50 件以上。 

二、 復依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： 

(一) 國際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二仟元、第二名/一萬元、第三名/八仟

元、佳作/三仟元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元、第二名/八仟元、第三名/五仟元、 

佳作/二仟元。 

(三) 全國碩、博士論文獎特優、優等與佳作等同前三名。 

三、 競賽活動起迄日：113.04.1～113.06.26  

競賽名稱：2024 嘉大業大實務創新提案競賽 

競賽主辦單位：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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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系所/名稱 
隊伍名稱：NF&U 

競賽主題：管好你自己 
檢附文件 

陳美鳳 科管大三 競賽類別 區域 
■申請表 

□參加競賽報名表 

張立呈 應經大三 全國性 全國 
■競賽公文或簡章辦法 

 

邱仁宥 資管大三 競賽型態 □初賽■決賽 
■獲獎證明文件彩色影本

(或照片) 113年 5月 20日 

黃昱倫 財金大三 團體 29 隊／10 隊 
■參賽人數、件數或隊伍等

佐證資料 

王勳慶 財金大三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
■得獎名單 

 

劉耀中 指導教師 企劃競賽 佳作 
■參賽作品性質提供 

(簡報影本) 

四、 依本參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與審查原則(如附件一)，審定是否等同

第 2 款全國性競賽獎勵金「佳作」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決議通過本案參賽同學及指導教師獎勵申請符合「佳作」獎勵

金核銷；參賽同學核發獎勵金二仟元，指導教師核發獎勵金二仟元。 

 

※提案五 

提案單位：資訊管理學系 

案由：資管系吳振興等共 4 位同學申請案(附件 D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資格依據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二條，本院師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決賽，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

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(如附件一) 

(一) 國際性競賽：主辦單位為國外或國際組織授權之學術競賽，須有三個國

家以上參賽(含中國大陸及香港、澳門)，且參賽須達 20 隊以上或作品

達 100 件以上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：超過三縣市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且參賽須達 10 隊以

上或作品達 50 件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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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復依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： 

(四) 國際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二仟元、第二名/一萬元、第三名/八仟

元、佳作/三仟元。 

(五) 全國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元、第二名/八仟元、第三名/五仟元、 

佳作/二仟元。 

(六) 全國碩、博士論文獎特優、優等與佳作等同前三名。 

三、 競賽活動起迄日：113.3.18～113.8.17  

競賽名稱：第二屆「智慧運算創新應用」專題實作競賽 

競賽主辦單位：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

姓名 系所/名稱 
第三類組：健康運算組 

競賽主題：AIx 超音波 x 凱格爾 
檢附文件 

吳振與 資管四甲 競賽類別 區域 
■申請表 

■參加競賽報名表 

藍詠豐 資管四甲 全國性 全國 
■競賽公文或簡章辦法 

 

王永立 資管四甲 競賽型態 ■初賽■決賽 
■獲獎證明文件彩色影本

(或照片) 113年 8月 17日 

陳柏宏 資管四甲 團體 143 隊／46 隊 
■參賽人數、件數或隊伍等

佐證資料 

 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
■得獎名單 

 

董和昇 指導教師 企劃競賽 銅牌獎 
■參賽作品性質提供 

(簡報影本) 

四、 依本參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與審查原則(如附件一)，審定是否等同

第 2 款全國性競賽獎勵金「第三名」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決議通過本案參賽同學及指導教師獎勵申請符合「第三名」獎

勵金核銷；參賽同學核發獎勵金伍仟元，指導教師核發獎勵金三仟元。 

 

※提案六 

提案單位：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

案由：行觀系石紜榛等共 5 位同學申請案(附件 E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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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請資格依據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二條，本院師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決賽，不含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

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(如附件一) 

(一) 國際性競賽：主辦單位為國外或國際組織授權之學術競賽，須有三個國

家以上參賽(含中國大陸及香港、澳門)，且參賽須達 20 隊以上或作品

達 100 件以上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：超過三縣市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，且參賽須達 10 隊以

上或作品達 50 件以上。 

二、 復依本院參與競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： 

(一) 國際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二仟元、第二名/一萬元、第三名/八仟

元、佳作/三仟元。 

(二) 全國性競賽獎勵金：第一名/一萬元、第二名/八仟元、第三名/五仟元、 

佳作/二仟元。 

(三) 全國碩、博士論文獎特優、優等與佳作等同前三名。 

三、 競賽活動起迄日：113.2.19～113.6.14  

競賽名稱：2023 第七屆校園社群商務競賽 

競賽主辦單位：NPO channel 嘉大、雄大、靜大、淡大四校聯賽 

姓名 系所/名稱 
隊伍名稱：光炬 torchlight 

競賽獎項：公益成果／永續經營 
檢附文件 

石紜榛 行觀大四 競賽類別 區域 
■申請表 

■參加競賽報名表 

施卉嫻 行觀大四 全國性 全國 
■競賽公文或簡章辦法 

 

許家瑜 行觀大四 競賽型態 □初賽■決賽 
■獲獎證明文件彩色影本

(或照片) 113年 6月 14日 

吳育蓁 行觀大四 團體 43 隊/30 隊 
■參賽人數、件數或隊伍等

佐證資料 

郭齡捷 行觀大四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
■得獎名單 

 

朱彩馨 指導教師 企劃競賽 第一名／第一名 
■參賽作品性質提供 

(簡報影本) 

本案為二書併審(為同一競賽主辦單位)，並依本參賽獎勵要點第四條獎勵標準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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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原則(如附件一) 及第四條第五項(同一作品重複競賽僅可擇一申請獎勵)審

定是否等同第 2 款全國性競賽獎勵金「第一名」之規定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決議通過本案參賽同學及指導教師獎勵申請符合「第一名」獎

勵金核銷；參賽同學核發獎勵金一萬元，指導教師核發獎勵金伍仟元。 

肆、臨時動議(無)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13 時 30 分） 


